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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致力于推进中国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研究，围绕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的交叉领域，聚焦国内热
点问题，有选择性地译介国外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并试图汇集学界和业界的不同观点，从多个视角
审视知识产权法与竞争法的关系。
本书此次选取的研究主题为“知识产权滥用”以及“计算机字体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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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伟君，男，1969年生，浙江定海人。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上海大学法学硕士，同济大学管理学博士。
现任同济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专家　　库专家，中国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德国马普知识产权法、
竞争法与税法研究所访问学者（2006-2007）,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访问学者（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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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字库软件的购买者购买字库软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用（打印、印刷、复制）该字
库中的字体，这对于字库软件开发者和字库软件购买者而言都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即使在字库软件许可协议中没有明确规定，这个买卖行为已经暗示了这样的授权许可：卖方（
字库开发者）已经授权买方（字库使用者）以打印、印刷、复制等方式使用该字库中的字体，而且买
方可以向公众公开（发布）利用该字库中的字体所印制的印刷品。
 在已经存在这样的默示许可的前提下，作为字体权利人的字库开发者仍然可以对字库使用者进行意思
确定的限制。
这种明确的限制主要应该是著作权授权许可合同本身所允许的限制，比如对复制数量的限制，如利用
该字库所制作的一个文本的数量最多不得超出多少份，或者对许可时间、地域范围的限制等。
但是，如果没有明确、清晰的限制，就应该视为没有任何限制。
 而且，这种限制不应该泛泛地禁止字库使用者把利用该字库的字体打印出来的印刷品用于商业目的，
也不应该禁止其将打印出来的印刷品向公众发布或提供，因为这些限制将使得字库软件购买者失去使
用该字库软件的字体进行文字打印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提供格式合同条款一方的许可方，这种限制是对被许可人（字库软件使用者）的主要权利的排除
，这样的条款应被视为无效。
 默示许可的解决思路在北京一中院关于方正诉宝洁“飘柔”倩体字案的二审判决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该判决认为：因为被控侵权产品上使用的“飘柔”二字系由宝洁公司委托NICE公司采用“正版”方正
倩体字库产品设计而成，因此，NICE公司有权使用倩体字库产品中的具体单字进行广告设计，并将其
设计成果许可客户进行后续的复制、发行，而被上诉人宝洁公司及家乐福公司的行为均系对该设计成
果进行后续复制、发行的行为，故两被上诉人实施的被控侵权行为应被视为经过上诉人许可的行为。
而之所以认定NICE公司有权实施上述行为，是因为上述行为属于经上诉人默示许可的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北京一中院在该案的判决中得出了“默示许可”的结论，但是并不否定字体设计
以及字库的权利人有许可协议中对字体的使用范围进行了“明确、合理且有效”的限制。
而正是因为“依据本案现有事实无法认定上诉人已对NICE公司的上述行为进行了明确、合理且有效的
限制”，北京一中院才会得出了“默示许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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